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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00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 2013-006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增加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

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载了《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2013 年 1 月 16 日，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交集团，截至目前持本公司 63.83%的股份）的《关于向中国交通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提交临时提案的函》，要求本公司董事会

将《关于变更中交财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提案内容请见本公告附件一。鉴于中交集团提

出的增加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程序符合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内容属于股东大会的

职权范围，本公司董事会同意将该提案提交公司于 2013 年 2 月 21 日召开的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经调整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事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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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

决议事项 

1.  关于公司发行不超过 150 亿元人民币超短期融资

券的议案 

是 

2.  关于变更中交财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的议案 否 

调整后的授权委托书请见本公告附件二。 

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外，原《通知》中列明的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出席登记等其他事项均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8 日



 

3 

 

附件一：《关于变更中交财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的提案》 

 

为适应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人民银行对涉及财务公司注册资

本金相关问题的行政许可、行业监管及窗口指导政策，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控股股东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交集团）将正在筹建中的中交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的注册

资本金变更至人民币 50 亿元，各方持股比例不变（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

次交易有利于保障未来财务公司的资金充足，满足其业务发展需求，并进一步

增强财务公司的风险控制能力。 

公司已于 2013 年 1 月 11 日与中交集团就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签署了《中

交财务有限公司出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双方约定如

下： 

一、 在申请财务公司开业阶段增加对财务公司的注册资本金至人民币

50 亿元，持股比例不变，公司出资人民币 47.5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95%，中交

集团出资人民币 2.5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5%； 

二、 财务公司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董事由财务公司股东会选举和更

换； 

三、 《补充协议》为已签署的《中交财务有限公司出资协议》（以下简

称：《出资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出资协议》具有同等效力；《出资协

议》内容与《补充协议》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四、 《补充协议》由双方经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并由双方法定代表

人或授权代表签署且加盖双方公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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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大幅提高财务公司资金运作和风险资产规模，对财务

公司未来业务发展规模及方向产生积极的影响，亦将对提供公司利润水平带来

积极的影响。 

上述《补充协议》已签署但尚未生效。本次交易尚待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后，与公司开业申请文件一起提交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履行了回避表决程序，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上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

见。本次交易的相关情况亦已于 2013 年 1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

了公告。 

现提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批准。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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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 2013 年 2 月

21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发行不超过 150 亿元人

民币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2.  关于变更中交财务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的议案 

   

注：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

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任何具

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